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201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600881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奎武 秦 音

电话

0431-84956688 0431-84956688

传真

0431-84951400 0431-84951400

电子信箱

tkw@yatai.com qinyin@yatai.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47,624,675,865.35 43,250,482,575.57 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026,771,866.68 8,039,351,964.07 -0.16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148,709,862.02 -371,940,724.98 -747

营业收入

6,222,669,692.10 4,889,161,412.28 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86,853,486.89 334,264,607.31 -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1,846,782.15 174,164,804.06 -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4.19

下降

1.8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0 0.18 -4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0 0.18 -44

2.2�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205,617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

股

）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

股

）

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国有股东

15.57% 295,088,616 0

无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2.35% 44,531,400 0

无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63% 30,900,816 0 30,000,000

辽源市财政局 国有股东

1.21% 22,911,600 0 11,455,800

长春市元通汽车零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

其他

1.15% 21,723,016 0

无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8% 20,484,930 0

无

邹洪涛 其他

0.70% 13,307,681 0

无

王海萍 其他

0.62% 11,700,000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

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11,503,942 0 9,6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 分 红

－005L－FH002

沪

其他

0.48% 9,126,3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已知第一大股东长春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其他

流通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主要股东为亚泰集团高管人员

、

所属企业

班子成员

（

总部中层

）

和核心骨干管理人员

。

未知其他流通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制造、市场创造”两条主线，强力推进各项经营管理工作的落实，保

持了安全、平稳的发展势头。建材产业采取灵活的营销策略，以营销网络建设为基础，大力开发市场，稳定了

熟料、水泥、商品混凝土价格，实现了市场占有率的稳步提升，市场主导地位和管控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赢得了市场营销的主动。地产产业发挥区域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了二级项目开发的营销节点管控，强化了

营销业绩的监督考核，实现了项目营销整体推动。

与上年同期相比，2013年上半年，吉林银行的核算方式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致使公司投资收益较上年

同期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22,267万元，实现营业利润40,106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8,685万元。

3.1� � �主营业务分析

3.1.1� �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6,222,669,692.10 4,889,161,412.28 27

营业成本

4,380,681,679.25 3,250,548,021.39 35

销售费用

346,912,725.90 348,424,791.29 0.4

管理费用

506,805,209.82 418,608,165.61 21

财务费用

639,717,949.92 422,659,657.66 51

研发支出

2,319,267.93 5,157,869.99 -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8,709,862.02 -371,940,724.98 -7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867,795.39 58,217,615.26 -4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40,947,556.11 476,540,419.71 538

资产减值损失

49,463,583.30 24,557,755.62 101

营业外收入

56,923,919.92 85,323,774.42 -33

货币资金

3,624,010,409.30 6,301,163,010.60 -42

应收票据

562,709,618.06 430,216,868.24 31

应收账款

1,612,871,966.34 1,072,831,559.68 50

其他流动资产

5,958,019,311.84 2,173,608,416.26 17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36,000.00 2,496,000.00 -67

固定资产清理

690,198.12 -3,727,034.74 119

商誉

1,203,223,440.44 713,462,150.22 69

应付票据

2,545,170,000.00 4,433,600,000.00 -43

应付职工薪酬

152,546,161.24 89,669,050.78 70

应交税金

155,646,158.72 106,333,850.12 46

应付利息

223,206,418.44 111,009,640.82 101

应付股利

35,131,216.39 3,331,194.79 95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44,959,371.02 721,957,048.40 100

长期借款

5,550,836,311.05 3,743,824,481.05 48

应付债券

9,282,668,219.17 3,377,568,219.17 175

专项储备

9,477,592.36 3,451,675.38 175

变动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增加主要是房地产业、煤炭产业收入大幅增长以及合并范围变化增加子公司所致。

营业成本增加主要是房地产业、煤炭产业收入大幅增长以及合并范围变化增加子公司所致。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本期合并范围变化增加子公司所致。

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公司增加长期借款和非公开发行定向融资工具使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研发支出减少主要是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期研发支出减少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公司偿还到期承兑汇票以及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本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调整债务结构，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和短期融资券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应收账款增加使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是政府补助和利用三废增值税退税减少所致。

货币资金减少是由于公司偿还了到期承兑汇票所致。

应收票据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客户本期以票据进行结算的金额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公司收购了沈煤集团所属水泥企业,�使公司应收账款增加了1.83亿元；同时公司

为了适应市场变化，本期增加了对大客户的赊销使应收账款有所上升。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是合并范围变化增加子公司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主要是公司本期出售部分长百集团股票，导致期末公允价值减少。

固定资产清理增加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梅河贵成水泥制造有限公司不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及设备，期末尚

未清理完毕。

商誉增加主要是本期合并范围变化增加子公司所致。

应付票据减少主要是公司偿还到期承兑汇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增加主要是2013年社会保险基数未确定，暂未全额上缴社会保险费以及合并范围变化增

加子公司所致。

应交税金增加主要原因系本期末建材产业进入销售旺季，应交增值税以及计提所得税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计提未到付息期的中期票据及新增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分配的国有股股东股利尚未支付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是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增加主要是本期合并范围变化，新并入子公司原有长期借款并入所致。

应付债券增加主要是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以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所致。

专项储备增加主要是本期煤炭产量增加，计提的专项储备增加所致。

3.1.2�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变化说明

公司本期净利润中投资收益占92%， 主要是由于本期东北证券盈利增加以及吉林银行核算方法同比由

成本法变更为权益法使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所属行业及经营范围未发生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建材产业由于本期合并范围增加，销售收入增加，但综合售

价有所下降，使水泥产品毛利率略有下降；房地产业因松原、长春等项目销售增加及沈阳、南京项目达到销

售状态使盈利有所增加；煤炭产业由于亚泰东北亚能源有限公司购销量大幅增加，但毛利较低，双鸭山亚泰

煤业有限公司产销量减少，使煤炭产业毛利率下降；其他产业盈利能力较上期无重大变化。

3.2� �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2.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建材产业

3,158,906,199.05

2,056,056,

431.87

35% 9% 12%

下降

2

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

989,460,378.99 745,842,230.21 25% 64% 71%

下降

3

个百分点

医药产业

419,774,495.88 208,737,497.28 50% 11% 4%

上升

3

个百分点

煤炭产业

734,634,741.58 687,390,517.14 6% 298% 374%

下降

15

个百分点

其 他

682,390,169.97 512,731,049.34 25% -5% -9%

上升

4

个百分点

合 计

5,985,165,985.47

4,210,757,

725.84

30% 25% 32%

下降

4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建材产品

3,158,906,199.05

2,056,056,

431.87

35% 9% 12%

下降

2

个百分点

商 品 房

989,460,378.99 745,842,230.21 25% 64% 71%

下降

3

个百分点

医药产品

419,774,495.88 208,737,497.28 50% 11% 4%

上升

3

个百分点

煤 炭

734,634,741.58 687,390,517.14 6% 298% 374%

下降

15

个百分点

其 他

682,390,169.97 512,731,049.34 25% -5% -9%

上升

4

个百分点

合 计

5,985,165,985.47

4,210,757,

725.84

30% 25% 32%

下降

4

个百分点

3.2.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东北地区

5,711,472,302.43 20

华东地区

163,989,294.39 8,436

其他地区

109,704,388.65 1,347

合 计

5,985,165,985.47 25

3.3� � �核心竞争力分析

1、公司建材产业重组了沈煤集团所属水泥企业，巩固了在辽宁市场的竞争能力，构筑了以石灰石开采、

骨料、熟料生产、水泥生产、商品混凝土生产、水泥预制构件、水泥包装制品和水泥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

链，规模效应明显。

2、公司拥有双阳的“羊圈顶” 、阿城的“新明” 、伊通的“大黑山” 、通化的“小梨树沟” 、本溪的“长条

沟” 等石灰石矿山，储量丰富，为生产建材产品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3、公司拥有的“鼎鹿” 牌、“天鹅” 牌均为中国驰名商标，具有较高的市场美誉度，是东北区的主导品

牌。亚泰地产及亚泰物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品牌培育，已经成为吉林省房地产市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

4、公司建材产业销售网络遍布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的城市和农村，辐射内蒙古东部地区，具有较强

的网络优势。

3.4� � �投资状况分析

3.4.1� � �对外股权投资情况

（1）持有其它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所持

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

（

元

）

期初持有

数量

（

股

）

期初占

该公司

股权比

例

（

%

）

期末持有

数量

（

股

）

期末占

该公司

股权比

例

（

%

）

期末账面价

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

份

来

源

东北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1,630,162,

494.56

300,486,

977

30.71

300,486,

977

30.71

2,386,578,

471.71

94,491,

015.61

长期

股权

投资

长春

百货

大楼

股份

有限

公司

575,275.00 600,000 0.26 200,000 0.09 836,000.00 940,277.67

可供

出售

金融

资产

（2）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

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金

额

（

元

）

期初持有

数量

（

股

）

期初占

该公司

股权比

例

（

%

）

期末持有

数量

（

股

）

期末占

该公司

股权比

例

（

%

）

期末账面价

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

份

来

源

吉林

银行

1,145,138,

543.14

641,867,

421.7

9.08

703,867,

421.7

9.96

1,399,295,

139.95

145,102,

985.04

长期

股权

投资

购

买

3.4.2� �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委托贷款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4.3 报告期内公司未募集资金，亦无报告期之前募集资金的使用延续到报告期内的情况。

3.4.4� �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公司名称

子公司

类型

企业类

型

经营范

围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1

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参股

股份有

限公司

金融

978,583,016

18,647,416,

853.87

7,359,554,

163.78

308,773,

280.14

2

吉林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参股

股份有

限公司

金融

7,066,976,

248

235,689,689,

226.36

15,316,057,

633.43

1,468,796,

877.38

3.4.5� � �重大非募集资金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项目进度

报告期内

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

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松原亚泰澜熙郡

项目

103,152

北区已完工

，

南区

一期进入装饰阶

段

，

二期正在进行

主体施工

9,286 95,584

主营业务收入

16,

049

万元

；

毛利

4,444

万元

长春亚泰梧桐公

馆项目

230,000

项目一期已完成

，

二期正在进行主体

施工

23,032 196,198

主营业务收入

44,

078

万元

；

毛利

11,

025

万元

沈阳亚泰城项目

（

一期

）

109,569

项目主体已完工

3,991 69,348

主营业务收入

10,

499

万元

；

毛利

2,416

万元

南京亚泰梧桐世

家

182,902

项目一期主体已封

顶

17,241 60,472

主营业务收入

12,

789

万元

；

毛利

2,351

万元

海南亚泰人工岛

项目

114,527

正在进行护岸工程

挤密沙桩

、

护岸堤

身抛填等施工

9,000 37,333

—

3.5�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5.1�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的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执行情况

2013年4月15日和2013年5月10日，公司第九届第七次董事会和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1,894,732,05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9,473,205.80元。本年度不进行送股或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3年6月19日，公司披露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截止2013

年6月28日，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3.5.2�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1）根据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收购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辽宁交通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2013年2月，本公司控制子公司吉林亚泰

建材投资有限公司以人民币667,480,000.00元作为合并成本取得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80%股权，达到

控制，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2）根据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收购辽宁中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辽宁交通水

泥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煤业集团黑牛沟采石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本公司控制子公司吉林亚泰建材投资

有限公司以人民币479,990,000.00元作为合并成本取得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80%股权， 达到控制，本

期纳入合并范围。

（3）2013年1月21日，根据2013年第3次总裁办公会通过的决议，本公司通过直接设立方式出资人民币1,

000万元设立吉林亚泰集团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证券代码：002302� � �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2013-055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

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签约量

（

万方

）

预计

项目金额

(

万元

)

1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环球贸易广场

42.0 13776

2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星悦城二期

40.0 12600

3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成都银泰中心

40.0 13400

4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武汉硚口金三角项目

C

地块住宅楼工

程

30.8 9850

5

湖南中建五局混凝土有限公司 长沙市国际金融中心工程

30.0 10200

6

湖南中建五局混凝土有限公司 北辰

E3

区

1-6#

栋建安工程

20.0 6800

7

湖南中建五局混凝土有限公司 大河西交通枢纽

20.0 6800

8

湖南中建五局混凝土有限公司 远大

.

天空城市

20.0 6800

9

湖南中建五局混凝土有限公司 金鼎公园尚

20.0 6800

10

湖南中建五局混凝土有限公司 保利

.

西海岸

20.0 6800

11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歇马缙云新居公租房

7

、

8

组团工程

20.0 6500

12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中国华商金融贸易中心

20.0 6560

13

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伊泰天骄

20.0 7200

合计

342.8 114086

项目合计金额

/2012

年度营业收入

16.69%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29日

2013年 8 月 3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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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180� � �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2013-052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8月29日接到公司发起人股东朱新峰先生的

通知， 朱新峰先生于2013年8月26日将其持有公司的高管锁定股6,335,128股质押给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期限自2013年8月26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为止。证券质押登记手续已于同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截至本公告日，朱新峰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6,907,3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3%；其中朱新峰先生累计质押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6,335,12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7%，高管锁定股572,2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6%。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180� � � �股票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2013-051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发起人股东黄文礼先生通知，黄文礼先

生于2012年8月15日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5,500,000�股（《股份质押公告》

详见2012年8月22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已全部解除质押，并于

2013年8月23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黄文礼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855,3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9%，本次解除质押后黄文礼

先生所持股份无质押、冻结等情形。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520� � � �证券简称：中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3-030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监会受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31149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受理审查，认为该申

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039� � �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编号：2013-034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8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120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6,337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

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并将根据发行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本次发行人和发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1、发 行 人：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朱霞、张淑慧

电 话：028-85126085

传 真：028-85126084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马滨、郑淳

联 系 人：叶建中、郭盟、方辉

电 话：010-60833934 010-60833688 010-60837693

传 真：010-60833659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0634� � � �证券简称：ST澄海 编号：临2013-057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资产被查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公司于2013年8月27日发布的公司银行账户和资产被查封的公告（编号：临2013-056），经向

杨浦区房产交易中心申请对公司名下房产信息进行查询，核查结果如下：

公司位于上海市国权路39号401室、2101-2128室房产，被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轮候查封，国权路39号

2502室以及国科路80号1层房产被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查封。法律文书：（2013）青民保字第2-3号民

事裁定书；限制日期：2013年8月22日至2015年8月21日。截止2013年7月，公司被查封资产账面净值为17,

192万元。

二、关于公司于2013年8月15日发布的公司银行账户和资产被查封的公告（编号：临2013-050），目

前，公司已积极采取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1、2013年8月28日，公司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具体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撤销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法院【（2012）锡商初字第0178号】《民事调解书》；

（2）请求判令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江苏润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借款不承担保证

责任；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公司再审申请予以受理， 目前法院正在审核中， 并将择期举行听

证。

2、2013年8月28日，公司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中止申请，请求法院中止目前的执行

程序。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以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0584� � �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临2013-12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已撤销相关账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8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

定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13-14）中，对该决定书"五、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代管账户行为"提出了相关整

改措施。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整改措施落实，相关整改责任人专门负责控股子公司成都蜀都银泰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都银泰公司"或"该控股子公司"）在农行江阴利港支行开立的人民币一般结算账户（账

号：10-640401040010262）的清理工作。在完成清理工作基础上，该控股子公司办理了该账户的销户。8月29

日，该账户已予撤销。

蜀都银泰公司撤销该账户，不影响该控股子公司正常的经营业务资金往来，对其正常的生产经营不构成

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0035� � � �证券简称：*ST科健 公告编号：KJ2013-39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7月18日，深圳中院做出(2011)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1-6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

行完毕。根据公司重整计划，公司随即启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证券简称：*ST科健；

证券代码：000035）自2013年7月19日起继续停牌，并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30个自然日。因进行重大资产

重组尽职调查及材料编制工作需要一定时间，2013年8月16日,公司发布继续停牌公告，并承诺累计停牌时间

不超过3个月。

目前，本公司与意向重组方已达成明确重组意向,并已与中介机构形成委托协议和保密协议，重大重组

相关工作正按照进程备忘录积极推进。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600251� � � �证券简称：冠农股份 编号：临2013-046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8月29日收到公司总裁崔建文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崔建文先生因工作调整申

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总裁工作细则》相关规定，崔建文先生的辞职申请还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

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履行批准程序。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9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及参与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代

销协议，自即日起，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将代销本公司旗下宝盈鸿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213001）、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3002）、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3003）、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3006）、宝盈增

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代码：213007）、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代码：

213008）、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类代码：213009，B类代码：213909）和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3010），投资者可在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基金开户业务及上

述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不含后端模式）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

服务。

同时，投资者通过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非现场方式申购本公司旗下宝盈鸿利收益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3001）、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3002）、宝盈策略

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3003）、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3006）、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213007）、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

端代码：213008）和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13010）（上述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

式），申购费率享有4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0.6%；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或适用固定费率的，

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原费率指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

客户咨询电话：400-8888-300

2、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wy-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080069

投资者在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的具体规定。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利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保留对该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30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稳固收益债券

“3年运作周期滚动” 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的规定，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本基金"）的第一个"3年运作周期"的"运作期"

将于2013年8月31日结束， 并且从2013年9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为本基金的第一个"3年运作周期"的"间

歇期"。此"间歇期"结束后，本基金将进入第二个"3年运作周期"。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的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或者拨打客服电话：400－600－8800。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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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年8月29日，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意隆公司"或"本公司"）、广州华新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集团"）、与华润怡宝食品饮料（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宝公司"）三

方共同签订了《华润怡宝OEM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计划由达意隆公司与华新

集团共同投资设立的广州华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达公司"）承接部分怡宝公司瓶装水代

加工项目。

一、交易对手方及相关方介绍

1、华润怡宝食品饮料（深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洪基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第五工业区朗山路怡宝食品饮料园

主营业务：生产经营饮料、食品及与食品相关的机械设备、PET瓶、零配件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不含许可

证管理及限制项目）。

怡宝公司与达意隆公司、华新集团、华新达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怡宝公司与本公司未发生过代加工业务。

履约能力分析：怡宝公司是中国知名的饮料企业，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和资金实力，具备履行协议的

能力。

2、广州华新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耀良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中333号自编7栋自编115A房

主营业务: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法律法规禁止投资的项目除外)；房地产开发；场地租赁；计算机

技术服务；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

华新集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华新集团是一家以分销、物流为主的大型多元化集团公司，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其下属公

司拥有多个饮料品牌的代理分销权，具备履行协议的能力。

3、广州华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翰新

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住所：广州市南沙区珠江管理区新广三路63号办公楼201室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投资项目信息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

华新达公司由华新集团和达意隆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华新集团持有华新达公司60%的股份，本公司持有

华新达公司40%的股份。华新达公司结合了华新集团的资金优势和本公司代加工业务经验优势，具备履行协

议的能力。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合作内容

（1）由华新达公司根据怡宝公司委托,提供生产设备、厂房场地、水资源及劳动力等资源,替怡宝公司加

工生产"怡宝"瓶装纯净水产品。

（2）工厂厂址由华新达公司选择,怡宝公司认可；华新达公司加工生产的"怡宝"纯净水产品由怡宝公司

负责经营、销售及处置,其他方无权销售。

（3）华新达公司加工生产的纯净水产品的验收按国家有关标准及怡宝公司的企业内控标准执行。

（4）怡宝公司初步确定2014年、2015年给予华新达公司代加工业务的区域范围包括广东东莞市、广东广

州市、江苏苏州市等地。

2、各方责任

（1）怡宝公司提供合格包装材料,并运至项目生产地。

（2）华新达公司根据项目需要在当地设立子公司，提供生产设备、厂房仓库场地、水电资源及劳动力资

源来进行从注胚、吹瓶、灌装封盖到产品成品包装的系列生产服务,以及工厂内产品物料的装卸服务。

（3）华新达公司负责除包装材料以外的所有费用,如消毒剂、设备零配件维修费、水电费、人工费等其他

全部费用。

（4）华新达公司生产产品满足怡宝公司标准及国家标准、各项管理指标达到怡宝代加工厂管理要求。

3、投产期由怡宝公司针对具体项目与华新达公司签订合同明确；在华新达公司设计产能经怡宝公司事

前书面确认之前提下，加工保底量为不低于设计产能的60%。

4、加工费根据具体项目议定。

5、怡宝公司给予华新达公司每个项目的代加工合作期限为五年及三年意向合作。

6、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具体合作内容,需以最终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约定为准。

三、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华新达公司主营投资开展饮料代加工业务，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华新达公司业务的开拓发展，本公司

持有华新达公司40%的股份，本框架协议如能得到履行，华新达公司有望在未来对本公司贡献正面的投资回

报，从而提升本公司未来的业绩。

2、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3、公司主要业务不因履行协议而对协议对方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1、此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不具备法律效力。具体合作内容尚需合作各方进一步协商确

定，本次合作是否实施、实施进程以及实施可能实现的效益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投资风险。

2、协议书约定的瓶装水代加工业务，由本公司参股公司华新达公司具体实施，代加工业务从正式合同签

订到实际投产一般需长达半年左右的时间，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律师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对上述协议的签署情况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怡宝公司、华新集团

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有

签署《框架协议书》的合法资格；《框架协议书》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真实合法。但是，根据《框

架协议书》 的约定， 该协议书对各方不具有法律效力。 律师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法律意见书》。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备查文件：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华润怡宝OEM项目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书》。

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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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年9月18日，大股东蓝鼎实业（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鼎实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72,68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0%，其中，限售股数量为52,072,120股，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20,614,880

股)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为申请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2年9月

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的《关于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今日收到蓝鼎实业通知，2013年8月28日， 蓝鼎实业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将蓝

鼎实业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2,687,000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

2013年8月29日，蓝鼎实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2,687,000股质押给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安

徽蓝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期限自2013年8月29日至质押双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 蓝鼎实业累计质押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2,687,000股，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9.90%。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